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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司法令
新知月刊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

經營法令資訊，及時因應法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戰。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

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

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

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

及宏觀的視野。

• 企業併購函釋 –母公司為消滅公司時得由股東召集選任董事

• 勞基法函釋 –事後補假休息至遲應於天災事變後7日內辦理

• 大法庭統一見解裁定個資法第41條「利益」範圍

• 大法庭認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非屬洗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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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第14條第1項選任臨時管理人係為避免公司

於進行併購時，發生公司董事會有不能行使職權之

情事，故由臨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依公司法

規定之職權，惟此次經濟部澄清本條項僅於公司「併購

時」方有適用，如公司已完成併購，仍應依公司法等

相關規定召開股東會依法選任董事。（作者：張容涵

律師）

企業併購函釋 – 母公司為消滅
公司時得由股東召集選任董事

01 2020年12月

經濟部日前發布經商字第10900099230號函釋，指出

企業併購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臨時管理人之選任係於

公司「併購時」始有適用，如公司已完成合併，自無

該條規定之適用。

此外，經濟部函釋補充一案例說明：「母公司與持股

100％子公司合併，子公司為存續公司，母公司為消滅

公司，完成合併後，因母公司消滅，則存續公司董事之

指派即失所附麗，應召開股東會選舉董事、監察人。至

其股東會之召集人，既因原董事會不存在而無法召集，

則可依公司法第173條第4項規定，由持有已發行股份

總數3%以上股份之股東，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

召集股東會選任董事。」。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02 2020年12月

勞基法函釋 – 事後補假休息至遲
應於天災事變後7日內辦理

勞動部近日發布勞動條3字第1090131037號函釋，指出

依照勞動基準法第40條第1項規定雇主雖然得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停止勞工假期，並以加倍發給停止假期

之工資及事後補假休息補償勞工，其中，「事後補假

休息」原則上應於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工作結束後

旋即予勞工補假休息，如勞雇雙方係於事後另行協商

排定適當日期補假休息者，則各該補假至遲應於各該日

工作結束後7日內為之。

勞動部此次發布函釋，係為釐清勞工因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而於例假日出勤後的補假應於何時休畢，以

避免勞工連續工作多日而有過勞之虞，因此，函釋指出

原則上應於工作結束後即給予補假休息，且至遲應於

7日內為之，惟企業宜留意如欲以勞基法第40條為由而

停止勞工假期，除應符合法規及前述函釋等相關規定

外，雇主還須於事後一定期間內通報主管機關，否則

依法行政機關得處雇主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作者：張容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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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020年12月

最高法院近日作出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

針對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41條對於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是否限於財產上利益，作出統一見解。

最高法院說明因舊個資法原本是以「意圖營利」作為

要件，且我國法制上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利益」為犯罪構成要件者，常見於財產或經濟犯罪，

顯然此「利益」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故最高法院指出：

「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

『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

之利益』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

大法庭統一見解裁定個資法
第41條「利益」範圍

本次大法庭區分個資法第41條之兩種「利益」的內涵而

作出解釋，係因本裁定的案件事實為某被告將閱卷過程

取得某公司對告訴人的債權憑證、強制執行分配表及

股票集保查詢報表等有關告訴人個資資料，交給與案件

無關的人，被告違反法令雖非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而損害他人財產上利益，但法院認定仍屬損害

他人利益的行為，而有個資法刑責的適用。因此，企業

或個人於未來無論是否基於財產上利益而蒐集、處理或

利用他人個資，都應特別留意是否有觸犯個資法刑責之

風險。（作者：張容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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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近日作出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101號裁定，

指出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之

行為，雖然會使被害人匯入款項，但此時之金流仍屬

透明易查，未造成金流斷點，還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

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作用，因而非屬

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一般洗錢罪

之正犯。

惟最高法院另外指出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

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

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

因為係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得論行為人為一般

洗錢罪之幫助犯。

大法庭認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
及密碼予他人非屬洗錢行為

由於實務判決針對民眾提供詐騙集團人頭帳戶，使車手

提領詐欺款項是否構成洗錢罪迭有爭議，先前部分實務

見解認為行為人提供人頭帳戶將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

去向，應構成洗錢罪；惟部分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提供

人頭帳戶時，犯罪所得並未產生，難以論洗錢罪，是

此次最高法院統一見解以行為人主觀上的認識為斷，

行為人如於提供帳戶時認識到帳戶有可能作為犯罪

之用，方得論罪。（作者：張容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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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2月1日 12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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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 (10-12月)

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2月1日

109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

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以無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

報書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截止日1月31日

為周日順延至2月1日)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0日
扣繳單位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

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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